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法院通过远程庭审方式对两起利用疫情

虚假散布出售口罩信息的诈骗案进行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并均当庭宣判。 被告人

刘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

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被告人荣某因

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 并处罚

金 1万元。

经查， 2020年2月，被告人刘某在新

冠疫情防控期间，通过“陌陌”社交平台

看到某姜姓女子求购口罩， 歹心作祟下

主动联系姜女士称有渠道购买口罩。 姜

女士随即通过QQ与对方谈妥购买口罩事

宜， 并介绍了另外两名好友一起向被告人

刘某购买口罩。 但是在三人转账共计5100

元给刘某后，发现刘某迟迟不发货，也联系

不上。这时才发现上当受骗的三人便报警，

而被告人刘某却将所骗钱款用于棋牌类赌

博游戏应用程序的充值。

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被

公诉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刘

某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考虑其具有坦白情节， 故依法判决被告人

刘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并

处罚金 5000 元， 责令被告人刘某退赔各

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同样， 经查被告人荣某在疫情期间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被害人急于购买口

罩的心理， 虚构有口罩出售的虚假信息，

通过网络骗取被害人陈先生口罩购买款共

计 10800元， 后将上述钱款挥霍殆尽。 被

告人荣某思考再三， 还是觉得欺骗他人的

这种行为十分不妥， 便向被害人退赃 800

元， 并主动至当地派出所投案， 到案后如

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荣

某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考虑其具有自首情节， 依法判决被告人荣

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年， 并处罚

金 1万元， 责令被告人荣某退赔被害人经

济损失。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某演员发现自己的照片成为了一篇网页文

章的配图在某商业网站刊发， 于是将网站所属公司告上

了法庭。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此次被卷入风波的孙小姐是一名演员。 形象靓丽的

她已经主演及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2015 年，她偶然间发现自己的肖像照片被挂上

了一家商业宣传网站，并作为了一篇标题为《改善你的脸

部轮廓小汤匙有强效又实用》的文章中的配图，对相关产

品广告进行商业宣传。孙小姐认为，该网站未经她许可擅

自使用其肖像照片，该行为已构成对她肖像权的侵害。为

此，她诉请法院，判决该网站所属公司公开赔礼道歉，并

赔偿其经济损失 5万元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 1万元。

网站一方却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肖像权侵权。 首

先， 孙小姐提供的公证书系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出具，

公证内容系 2015年 12月 6 日制作， 孙小姐自该日起知

道或应当知道网站行为的存在，至今已经超过三年，已经

过了诉讼时效，不应获得法院支持。 其次，即使法院认定

未过诉讼时效，涉案文章系其公司转载于其他网站，图片

亦来源于其他网站， 并非其公司原创。 孙小姐不存在任

何损害后果， 且涉案图片不能证明是孙小姐本人。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涉案文章配图照片， 从

人物形象来看， 与孙小姐主体资料中身份证肖像照片基

本一致， 可以确认是孙小姐本人。 网站虽提出涉案配图

照片并非孙小姐本人， 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法

院不予采信。 被告网站在其网页中所登载的 《改善你的

脸部轮廓小汤匙有强效又实用》 文章， 在上述文章的周

边刊载了相关护肤产品试用等推介信息， 属于营利性的

宣传活动， 网站在上述文章内未经孙小姐同意使用其的

照片， 侵犯了她的肖像权，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 法院表示， 基于人格权被侵

害产生的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以及赔礼道歉之请求权不

具有财产利益内容， 不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

最终，法院根据孙小姐的知名度的情况，被告网站的

侵权时间，综合被告网站的性质、登载孙小姐肖像照片的

位置、内容，以及营利性企业使用公民肖像照片应支付使

用费等情况，酌定为 5000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从所

用孙小姐照片来看，是展示她健康、美好的形象，因此被

告网站侵犯孙小姐的肖像权未达到严重后果， 孙小姐要

求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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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郝梦真

父母离异后， 一直跟随母亲生活的女孩

又痛失母亲， 面对父亲的拒绝担责， 外祖父

承担起了她的生活起居。 然而十几年后， 父

亲又想要回她的抚养权， 这样的情况之下，

女孩的抚养权该何去何从？

近期，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

称上海嘉定法院） 南翔法庭审结了这起抚养

权纠纷案件， 判决由外祖父继续抚养， 并由

生父支付相应抚养费， 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

母亲去世，

外祖父抚养她长大

小夏 3岁那年， 父母离婚， 从此小夏就

跟随着母亲一直生活。 在小夏十多年的成长

时光里， 父亲始终是个缺席的角色， 没有照

顾过她， 没有看望过她， 甚至就连对她的抚

养费也是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得来。 2017

年， 小夏 12 岁的时候， 母亲突然病故， 而

父亲依然对她不闻不问， 只有年迈的外祖父

母接管了小夏的衣食起居， 并担负起了她的

学习生活费用。 居委会多次联系小夏的父

亲， 要求他对小夏尽抚养义务， 但小夏的父

亲对此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2018 年， 小夏所在的居委会指定小夏

的外祖父成为了她的监护人， 监护权确定

了， 可小夏父亲对她的抚养费还依然是个问

题。 自 2016年 12月起， 小夏父亲就以不能

确定和小夏的亲子关系为由不再支付抚养

费。 小夏的外祖父母早已退休， 照顾小夏

的生活学习支出虽然尚有余力， 但小夏父

亲所要支付的抚养费毕竟是小夏作为未成

年人应享有的合法权益， 无论如何不能放

弃。

2019 年 6 月， 小夏的外祖父一纸诉状

将小夏的父亲严某告上了法庭， 不仅请求将

小夏的抚养权判归他们二老所有， 同时也要

求严某自 2017 年 8 月起每月支付给小夏抚

养费 4000元， 一直到小夏 18岁止。

父亲想要回抚养权，

女孩何以为家？

法庭审理中， 严某再次提出要确认与小

夏的亲子关系， 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

确认， 支持被告严某是小夏的生物学父亲。

亲子关系已经明确， 严某再也没有任何拒绝

给小夏抚养费的理由， 但此时的严某却提出

了要回小夏抚养权的要求。 严某认为， 自己

比小夏的外祖父更加年轻， 也有能力、 有知

识、 有稳定收入去抚养小夏， 因此他不同意

由小夏外祖父继续抚养小夏， 而是应该由自

己对小夏履行监护和抚养义务。

一方是亲生父亲， 另一方是一直抚养照

顾她的外祖父， 考虑到小夏已经年满 14 周

岁， 系限制行为能力人， 为了更好地维护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承办法官和小夏进行了

深入的谈话， 了解了她的成长过程和想法。

母亲在世时， 小夏就常常受到外祖父母的照

顾， 而自母亲去世后， 二老更是把她接到自

己的身边， 一直悉心照料她的日常起居和学

习。 但是父亲对于小夏而言， 却一直是一个

陌生的角色， 自她记事以来， 几乎从未与父亲

有过接触， 也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感情， 更况

且父亲如今还有了新的家庭。 相比较之下， 小

夏表示， 自己还是更想与一直相伴她成长的外

公外婆继续生活。

法院：生父角色缺位

不予采纳抚养意见

综合原被告双方实际情况和小夏的个人意

愿， 上海嘉定法院南翔法庭审理后认为， 本案

原告小夏外祖父在其女病故、 被告严某一直纠

缠其与小夏未经亲子鉴定而拒不承担监护抚养

职责的情况下， 承担了抚养、 照顾小夏的责

任， 已经与小夏形成了抚养关系。 小夏由原告

夫妇抚养、 照顾， 未出现不利于小夏健康成长

的情形， 双方已建立起深厚感情， 改变生活、

学习环境也不利于小夏的健康成长。 小夏目前

已年满 14 周岁， 系限制行为能力人， 依法可

以从事与其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

法律行为， 可以自主选择与谁共同生活， 如今

小夏明确表示要求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 其意

愿应予尊重。

被告严某要求抚养小夏理由并不充分， 因

为子女抚养问题应从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

康， 保障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等方面综合考

虑。 小夏母亲与被告离婚后， 小夏一直与母亲

及原告外祖父母共同生活， 被告从未探视过小

夏。 小夏母亲去世后， 被告严某未自觉履行支

付抚养费义务， 也未探视小夏， 因而在小夏的

生活中， 被告作为生父的角色是缺位的， 与小

夏的父女感情是淡薄的， 特别是被告始终坚持

要做亲子鉴定， 表明被告对其与小夏间的父女

关系始终表示怀疑， 此行为对小夏的情感是严

重打击。 小夏不愿与被告共同生活也在情理之

中。

为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法

院确定小夏随原告共同生活， 对被告要求抚养

小夏的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小夏抚养费的实际

给付数额， 应考虑小夏的生活、 学习的实际需

要及被告的收入状况、 被告需抚养人员情况等

因素予以合理确定。 原告小夏外祖父要求被告

自 2017 年 8 月起支付小夏抚养费的要求， 合

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法官说法】

根据婚姻法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

未成年孙子女、 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此项

规定目的是在未成年人的父或母已经死亡或

者无力抚养的情况下， 通过明确直系亲属的

抚养责任来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抚养、 照

顾。 在未成年人的父或母已经死亡或丧失抚

养能力的情况下， 代替自己已经死亡或者丧失

抚养能力的子女对未成年孙子女、 外孙子女尽

抚养义务， 这既是有抚养能力的祖父母、 外祖

父母的法定责任， 又符合直系亲属间亲情需

要。

本案系外祖父在其女身故的情况下起诉主

张外孙女抚养权的抚养纠纷， 当事人已年满

14 周岁， 此种情况下， 不仅要考虑原被告双

方的抚养条件， 选择更有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成长的一方， 更重要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纳入未成年人的想法， 了解他们的心理诉求，

才能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单亲女孩母亲病故 父亲想要回抚养权
花季少女何以为家？ 法院：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自己的脸为何成了网站配图

演员诉网站侵犯肖像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任夏青 翟珺

本报讯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

需要每条战线、 每个行业、 每个家庭、

每个人坚守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近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庭审方式， 二审审理了本市首

例涉疫情防控妨害公务案件。 在该案审

理过程中， 张某当庭撤诉。

今年 2 月 9 日 13 时 30 分， 上诉人

张某与其家人驾车返回所住小区。 因其

子体温异常， 保安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要

求其暂缓进入小区， 在二次测量体温正

常后予以放行。 张某不肯驶离， 致其他

业主车辆无法通行。

当日 14 时许， 民警接报后至现场

处理警情， 要求张某驶离车辆。 张某采

用点刹方式缓慢挪动车辆， 拖延驶离，

拒不配合。 随后， 在民警对其强制带离

期间， 张某突然加速驶离车辆， 致民警

手臂被车辆撞击。

一审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张某有

期徒刑 8个月。 张某不服， 以原判量刑

过重为由向上海二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二中院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庭审方式， 开庭审理了这起涉疫情防控

妨害公务上诉案。 上诉人张某当庭申请

撤回上诉。

合议庭经审理认为， 原判决认定张

某犯妨害公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所作出的定罪量刑并无不当，且诉

讼程序合法，故准予张某撤回上诉。

随后，审判长以诫勉的方式，希望张

某今后能汲取深刻教训， 为社会和家庭

贡献正能量。张某低下了头，屏幕那端传

来了他低沉但清晰的回答：“我反省我自

己，我会纠正自己的缺陷，谢谢法官！ ”

“法言法语之外的训诫，是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我们法官对案件的切身感受，也

表达了我们对这些当事人的警示和教

育。 ”该案审判长沈言告诉记者。

全市首例涉疫情防控妨害公务案审结
二审准予当庭撤诉并予以诫勉

谎称有口罩出售致获刑 歹心作祟后追悔莫及

宝山法院审结首批涉疫情诈骗案件


